
主 日 講 台 

詩 歌：萬民頌揚 336、主你是我力量 

講 題： 堅心倚賴神 

經 文： 以賽亞書二十六章 

 

引言： 

 

一、神是義人至終的倚靠vv.1-6 

 

 

二、神修平義人前面的路vv.7-15 

 

 

三、苦難中的等候與盼望vv.16-21 

 

 

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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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中 基 督 徒 聚 會 處 
主後 2025年 6 月 8 日【第 2499期】 

作神的好管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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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及代禱項 

一、歡迎第一次來到教會的朋友，請大家彼此問安。 

二、今年教會主題：作神的好管家。 

三、2025年 6 月 1 日主日奉獻如下：十一  27100元(含感恩 600

元)。宣教 2000元。活動(兒童暑期營) 2000元。代轉項目：

指名奉獻信封一封已轉交。 

四、下週講題：雲彩見證人。經文：希伯來書十二章 1-3節。 

五、今日中午十二點半有詩班練詩，請同工們準時練習。 

六、教會訂於 6/14、15(六、日)由孫寶玲牧師舉辦聖經講

座及主日證道，內容為「希伯來書」，主題「多次多

方，當下永恆：希伯來書對教會的信息」，請弟兄姊

妹事先閱讀該卷書，並預備心報名參加。 

七、請為繼續為籌備中的兒童暑期品格福音營禱告，求

主保守同工們各項相關事務的規劃和執行，詳情請

見置於招待桌上的宣傳單，並請鼓勵親友家中有適

齡兒童踴躍參加。 

八、請為正在上基要真理課程的慕道友禱告，求主帶領前面道路並

堅固其信心。 

九、感謝神，由台北聚會處彭書睿弟兄帶隊(本教會由陳易辰弟兄、

陳昭甬弟兄、羅鳳萍姐妹一同參與)前往東馬來西亞訪宣，已順

利平安回台，請繼續為當地的宣教福音事工代禱。 

十、請為參加升學考試的學子們代禱求主保守看顧。 

十一、請為蔡宇函姊妹(鄧哲農弟兄的妻子)懷孕過程順利禱告，請

為海外肢體巴約翰身體代禱。請為旅居美國的林天成弟兄肺

腺癌的治療禱告。請為鄧國棟弟兄白內障手術後復原、閻光明

弟兄、楚恆華姊妹、羅蕙媛姐妹、朱明華姊妹的身體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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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馬忤斯聖經課程—聚會處的特色  

第 四 章 團契相交而非教會活會(續上週) 

在五旬節那天，當三千人聽見並且相信彼得所傳的褔音，他們都得救

了，使徒行傳二章22至41節是這麼記載的：「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，彼此

交接、擘餅、祈禱。」(徒二42) 他們不是討論加入一個新的教會，並且成

為一個新教派的教友；他們只是與那些得到救恩，愛主耶穌的信徒們，一

同分享這項新的經驗。「親愛的弟兄啊，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，論到我們

同得救恩的時候，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……。」(猶3) 接著，因為共同得到

的救恩，而分享的團契相交經驗，會一直延續下去。聚會處不會要求基督

徒加入他們的教會，而成為教友會員；但是卻因著他們是基督身體的肢體，

邀請這些聖徒，彼此相交分享。在主的晚餐中，主的杯是分享(團契相交)基

督的血，主的餅是分享基督的身體。聚會處不會按立基督的僕人，但是卻

會與他們行右手相交之禮「加二9」，表明與他們一同參與在主耶穌裡的勞

苦。針對這些工人在金錢上的支持，保羅稱為「同心合意興旺褔音」， 

fellowship in the gospel在褔音的事上，彼此相交(腓－3-5；腓四14-16)。同一

個 字在保羅給加拉太教會的書信中，「把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」(加六6)，

英文翻譯 為communicate (供給、授予、接受)。供給聖徒需要的禮物，也被

認為是彼此團契 的相交；「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。」 (林後

八4 )「有分」這個字在羅十五26，被翻譯為「捐項」，在來十三16被翻譯為

「捐輸」。 團契相交這個詞根本的著眼點，是彼此的分享；因此它是具有

比較的性質， 也就是當衡量一個人在團契相交上的程度時，是衡量他在地

方聚會中，所投入的活動並參與分享的深度來決定。在團契相交的過程中，

有些人是完全投入在團契 相交的每一項活動中，有些人盡可能參與，另外

有些人則是有限度的參與，部分的投入或僅是間歇性的參與。一定會有人

問道：「難道被呼召與主耶穌相交的人，不都是真正的信徒嗎？」他們的

確是真正的信徒，因此在聚會處中，他們是被歡迎一同參與，與主耶穌相

交的團契上。(下週續)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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